
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市司法局印发了《关于开展法

律援助受援人司法鉴定费用减免“免

申即享”工作的通知》。“免申即享”政

策推行后， 受援人在上海各司法鉴定

机构进行鉴定时， 无需再向法律援助

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提出申请， 也不

用再重复提交证明材料， 即可由司法

鉴定机构直接兑现减免政策。

上海市司法局通过对法律援助和

司法鉴定业务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实

现了两系统间法律援助相关数据的实

时对接。 司法鉴定机构在受理鉴定案

件时，经系统匹配，可查看受援人和相

关法律援助案件信息， 减少反复信息

核验， 也无需受援人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 通过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最终实现了受援人司法鉴定费用“免

申即享”。

（来源： 区司法局）

【小贴士】

醒目的“二维码”、 极具误导性的标

语……是天上掉下来的“姻缘”？

日前，徐汇警方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

动中，成功捣毁一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团伙。 该团伙以散播“小卡片”的手段，诱导

被害人扫码进行刷单诈骗，9 名团伙成员均

被依法刑事拘留。

近期，徐汇公安分局长桥新村派出所在

工作中发现，不少在小区停泊过夜的车辆的

驾驶室车窗外都会被插上“小卡片”，以“交

友约会”等诱导性极强的广告语和大尺度的

图片，诱使被害人扫描“二维码”下载不明聊

天软件。 经民警调查发现，对方号称需要进

行刷单任务后才能提供“交友”服务，明显是

刷单诈骗陷阱，便迅速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通过走访排摸及群众举报线索，民警迅

速查清散发小广告的是以王某为首的多人

团伙，该团伙经常昼伏夜出，针对全市人口

稠密的老旧小区分散作案，行动极为隐蔽。

通过前期的缜密侦查， 民警在浦东某小区

内，将王某等 9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到案后，9 名嫌疑人均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王某

交代，今年 4 月在一个群聊里看到招募兼职发小卡片的广告，便

主动与对方联系，对方称每按规定发放一张卡片，即可获益 0.5

元，并可以报销电脑、打印机、卡纸等耗材，但前提是需要在工

作时拍摄视频打卡。 于是， 王某便将对方发来的内容打印、裁

剪，制作成小卡片，投放在私家车车窗或居民信箱里。 为了提高

工作效率，一段时间后他又找来了 8 名老乡帮忙，一般平均每天

能发放 6000 张左右。 王某曾下载过该聊天软件，明知自己涉嫌

帮信诈骗，但仍然为了利益铤而走险。

目前，王某等 9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

动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深挖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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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去世留存款

家属取钱遭拒绝

王某一家系徐汇区某街道居民。

2023 年 3 月，王某丈夫去世后，仅留下

一儿一女与其相依为命。 儿子李某 21

岁，出生即被诊断患有脑瘫，语言及认知

功能丧失，生活不能自理，经认定为一级

残疾。女儿尚未成年，一家三口依靠低保

维持。

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 王某发现丈

夫名下的某银行账户内有一笔 8 万余元

的款项。 惊喜之余，王某马上前往银行希

望取出存款，但因不知道账户密码，银行

拒绝了她的取款要求。

经多次到居委会、街道办事处、银行

等机构沟通， 得到的答复是这笔款项中

的一部分应视作王某丈夫的遗产， 处分

必须经过王某、 儿子李某和未成年女儿

三人的同意。 王某作为女儿的监护人确

定无疑，但儿子李某已成年，须经法院确

认李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再指定王

某作为监护人。 无奈之下，王某向徐汇区

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伸援手

厘清关系助维权

中心经审核认为， 根据《法律援助

法》第三十一条、四十二条的规定，王某

符合法定条件，随即指派上海锦坤律师事

务所任济舟律师为王某提供法律援助。

任济舟在办公室接待了王某，向其了

解案件事实、查看相关证据并办理了相关

委托手续。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任济

舟为王某一家起草了申请法院认定李某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律文书，同时根

据司法实践，由李某舅舅作为本案的申请

人，李某为被申请人。 因李某语言及认知

功能丧失，王某担任其代理人，任济舟则

作为王某的诉讼代理人参与案件办理，本

案得以顺利立案。

无力负担鉴定费

“免申即享”效果好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宣告

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和指定监护人案件

属于特别程序，需要申请人预先支付鉴定

费对被申请人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而

王某一家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该项费用。

中心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告诉王某，

自 2022 年底开始上海市启动了法律援

助受援人司法鉴定费用减免“免申即

享”工作，无需法律援助受援人另行提

出申请，各司法鉴定机构在受理鉴定案

件时，对与受援案件相关的鉴定项目依

法减收或免收法律援助案件相关鉴定

费用。 针对本案，中心与援助律师多次

与法院指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协商，为李

某减免了鉴定费用，最终李某被法院认

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该案是徐汇区

首例认定受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法律援助案件。

独居老人因感念同事多年照顾之情，与其建

立附赡养义务的赠与关系，承诺去世后把自己的

全部财产留给同事。 这本不失为“老有所养”的一

种选择，谁料十几年后，老人再婚之际却心生反

悔，想要回已过户到同事名下的房产，法院会支

持老人吗？

你帮我养老，我赠你财产

王阿公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早年离异，与

子女互不往来。因上一辈与王阿公熟识，且双方还

是同事关系，十几年来，刘家夫妇一直很照顾独居

的王阿公。 2004 年，王阿公立下遗嘱，表示自己去

世后由刘家夫妇继承自己的房屋和财产。 2005

年，王阿公手写《赡养及财产赠送协议》，提出与刘

家夫妇建立赡养关系， 确定其过世后房屋及全部

财产归属刘家夫妇，并在同年 12 月，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将房屋过户至刘家人名下。 一直以来，王

阿公从未向刘家人提出支付房款， 刘家人也从未

要求王阿公搬离，王阿公在该房屋居住至今。

晚辈关爱照顾独居老人，老人感激赠房产，本

是一桩美谈。 2019 年，93 岁的王阿公认识了现在

的老伴，并在一年后登记结婚。 在此期间，王阿公

两次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解除

房屋买卖合同，后分别撤诉及被法院驳回。

2022 年 8 月，王阿公再次以刘家人未尽赡养

义务为由提起诉讼， 要求撤销对房屋的赠与。 刘

家人表示，被起诉前，他们经常陪伴王阿公，带他

参加旅游、聚会等活动，并在庭审中提供了双方合

影照片等材料；被起诉后，即便老人拉黑微信、拒

绝其登门看望，他们仍坚持履行赡养义务，通过发

短信的方式关怀老人。

驳回诉讼请求，赠与需慎重

经查，原告王阿公系自行书写《赡养及财产赠

送协议》并签字，被告虽然没有签字，但双方随后办

理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该协

议，原被告之间成立附赡养义务的赠与关系。 被告

在获得赠与房屋前已经照顾原告十余年，原告对此

认可而将房屋赠与被告。

在赠与房屋至原告第一次起诉被告的十几年

期间，并未有证据表明被告不履行赡养义务或双方

发生矛盾。 原告因其自身婚姻关系变化而需要房

屋，并非被告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原告以被告不

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为由提出撤销赠与，缺乏事

实依据，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王阿公

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个人通过合同等方式建立赡养关系，不失为社

会养老机制的一种有益补充。 本案中，在被告已照

护原告多年，且房屋已赠与被告的情况下，原告因

自身婚姻变化，多次至法院诉讼，欲要回房屋产权，

实属有违诚信及和谐社会善良风俗。

作为赠与人，在选取赡养义务人、签订协议时，

老人应慎重考虑，避免后续因个人婚姻、生活变动

等因素而“出尔反尔”，破坏稳定的赡养关系。

（本文转自《上海徐汇》微信公众号）

“家人们谁懂啊！

送给我的房子却要收回去？ ”

法官提醒 >>>

符合条件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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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申即享”

申请

徐汇区首例司法鉴定“免申即享”


